
 

 

公開發行銀行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十八條、第三十
三條修正總說明 

 

公開發行銀行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下稱本準則）自九十二年訂定發

布，歷經十八次修正，茲參考一百十四年三月十九日修正發布之證券發

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為提升財務報告資訊揭露之攸關性及簡化財務

報告附表揭露，修正本準則，本次共計修正二條及一個格式、刪除一個

格式，修正要點臚列如下： 

一、考量現行財務報告附註揭露之部分重大交易事項相關資訊，包括公

司買賣轉投資事業股票、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從事衍生工具交易等，

及主要股東資訊，現行分別於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

則及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一項定有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

申報相關資訊之規定，爰刪除該等事項之揭露規定，並配合刪除第

十八條格式 S。(修正條文第十八條) 

二、為提供投資人有用之決策資訊，爰將現行公開發行銀行應個別揭露

子公司期末持有有價證券情形，修正為依重大性原則揭露所持有之

有價證券。(修正條文第十八條) 

三、為使現行附表應揭露之母子公司間往來情形事項更臻明確，爰修正

附表名稱。(修正第十八條格式 K) 

四、明定本次修正條文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三十三條) 

 

 

 

 

 

 



 

 

公開發行銀行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十八條、第
三十三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八條 財務報告附註

應分別揭露銀行及其各

子公司本期有關下列事

項之相關資訊，母子公

司間交易事項亦須揭

露： 

一、重大交易事項相關

資訊： 

（一）與關係人交易

之手續費折讓

合計達新臺幣

五 百 萬 元 以

上。 

（二）應收關係人款

項達新臺幣三

億元或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十

以上。 

（三）出售不良債權

交易資訊。（格

式 J） 

（四）依金融資產證

券化條例或不

動產證券化條

例申請核准辦

理之證券化商

品類型及相關

資訊。 

（五）母子公司間及

各子公司間之

業務關係及重

大交易往來情

形及金額。（格

第十八條 財務報告附註

應分別揭露銀行及其各

子公司本期有關下列事

項之相關資訊，母子公

司間交易事項亦須揭

露： 

一、重大交易事項相關

資訊： 

（一）累積買進或賣

出同一轉投資

事業股票之金

額達新臺幣三

億元或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十

以上。 

（二）取得不動產之

金額達新臺幣

三億元或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

十以上。 

（三）處分不動產之

金額達新臺幣

三億元或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

十以上。 

（四）與關係人交易

之手續費折讓

合計達新臺幣

五 百 萬 元 以

上。 

（五）應收關係人款

項達新臺幣三

億元或實收資

一、考量公司買賣轉投資事

業股票、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從事衍生工具交

易等重大交易事項，現

行公開發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

已有於公開資訊觀測

站公告申報相關資訊

之規定，爰刪除現行第

一 款 第 一 目至第 三

目，並修正第二款有關

銀行須額外揭露子公

司之資訊內容。 

二、現行第一款第四目至九

目移列第一目至第六

目，並修正第五目文

字。 

三、為提供投資人有用之決

策資訊，爰修正第二

款，由銀行依重大性原

則揭露子公司所持有

之有價證券。 

四、考量證券交易法第四十

三條之一第一項已修

正，將大量持股申報及

公告門檻由百分之十

修正為百分之五，並自

一百十三年五月十日

施行，已即時揭露持有

公司股份超過百分之

五之主要股東資訊，爰

刪除現行第五款，並刪

除格式 S。 



 

 

式 K） 

（六）其他足以影響

財務報告主要

使用者決策之

重 大 交 易 事

項。 

二、子公司資金貸與他

人、為他人背書保

證及期末持有之重

大有價證券之資

訊。但子公司屬金

融業、保險業、證

券業等，且營業登

記之主要營業項目

包括資金貸與他

人、背書保證及買

賣有價證券者，得

免揭露上開資訊。 

三、轉投資事業相關資

訊及合計持股情

形。（格式 L） 

四、赴大陸地區設立分

支機構及投資情

形。（格式 M） 

 

本額百分之十

以上。 

（六）出售不良債權

交易資訊。（格

式 J） 

（七）依金融資產證

券化條例或不

動產證券化條

例申請核准辦

理之證券化商

品類型及相關

資訊。 

（八）母子公司間及

各子公司間之

業務關係及重

要交易往來情

形及金額。（格

式 K） 

（九）其他足以影響

財務報告主要

使用者決策之

重 大 交 易 事

項。 

二、子公司資金貸與他

人、為他人背書保

證、期末持有有價

證券情形、累積買

進或賣出同一有價

證券之金額達新臺

幣三億元或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十之交

易及從事衍生工具

交易之資訊。但子

公司屬金融業、保

險業、證券業等，

且營業登記之主要

營業項目包括資金

貸與他人、背書保



 

 

證及買賣有價證券

者，得免揭露上開

資訊。 

三、轉投資事業相關資

訊及合計持股情

形。（格式 L） 

四、赴大陸地區設立分

支機構及投資情

形。（格式 M） 

五、主要股東資訊：銀

行股票已在證券交

易所上市或於證券

商營業處所上櫃買

賣者，應揭露銀行

股權比例達百分之

五以上之股東名

稱、持股數額及比

例。銀行為辦理上

開事項，得請證券

集中保管事業提供

相關資料。（格式 S） 

第三十三條 本準則除中

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十月

二十一日修正發布之第

二條、第四條、第六條、

第七條第一項、第八

條、第十條至第十四

條、第十六條、第十八

條、第二十條至第二十

二條、第二十五條、第

二十九條及第三十二條

自一百零四會計年度施

行，一百零六年二月二

十四日修正發布條文自

一百零六會計年度施

行，一百零六年八月二

日修正發布條文自一百

零七會計年度施行，一

第三十三條 本準則除中

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十月

二十一日修正發布之第

二條、第四條、第六條、

第七條第一項、第八

條、第十條至第十四

條、第十六條、第十八

條、第二十條至第二十

二條、第二十五條、第

二十九條及第三十二條

自一百零四會計年度施

行，一百零六年二月二

十四日修正發布條文自

一百零六會計年度施

行，一百零六年八月二

日修正發布條文自一百

零七會計年度施行，一

明定本次修正條文自一百

十五會計年度施行。 



 

 

百零七年九月十一日修

正發布之第十條、第十

一條、第十六條、第二

十四條及第二十條格式

一自一百零八會計年度

施行，一百零九年三月

二十三日修正發布條文

自一百零九會計年度施

行，一百十一年十二月

三十日修正發布之第六

條及第十條第十二款第

二目自一百十二會計年

度施行，一百十四年十

月十七日修正發布條文

自一百十五會計年度施

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百零七年九月十一日修

正發布之第十條、第十

一條、第十六條、第二

十四條及第二十條格式

一自一百零八會計年度

施行，一百零九年三月

二十三日修正發布條文

自一百零九會計年度施

行，一百十一年十二月

三十日修正發布之第六

條及第十條第十二款第

二目自一百十二會計年

度施行外，自發布日施

行。 



 

 

(格式K)(修正後) 

母子公司間業務關係及重大交易往來情形 
 

 

編號 

（說明1） 

 

交易人

名稱 

 

交易往

來對

象 

 

與交易

人之關

係 

（說明2） 

交易往來情形 

 

科目 

 

金額 

 

交易條件 

佔合併淨

收益或總

資產之比

率 

（說明3） 
        

說明：1、母公司及子公司相互間之業務往來資訊應分別於編號欄註明，編號之填寫

方法如下： 

（1） 母公司填0。 

（2） 子公司依公司別由阿拉伯數字1開始依序編號。 

2、與交易人之關係有以下三種，標示種類即可： 

（1） 母公司對子公司。 

（2） 子公司對母公司。 

（3） 子公司對子公司。 
3、交易往來金額佔合併淨收益或總資產比率之計算，若屬資產負債科目者，以

期末餘額佔合併總資產之方式計算；若屬損益科目者，以期中累積金額佔合
併淨收益之方式計算。 

 
【修正說明】 
配合修正條文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五目，修正本附表名稱。 



 

 

(格式K)(修正前) 

母子公司間業務關係及重要交易往來情形 
 

 

編號 

（說明1） 

 

交易人

名稱 

 

交易往

來對

象 

 

與交易

人之關

係 

（說明2） 

交易往來情形 

 

科目 

 

金額 

 

交易條件 

佔合併淨

收益或總

資產之比

率 

（說明3） 
        

說明：1、母公司及子公司相互間之業務往來資訊應分別於編號欄註明，編號之填寫

方法如下： 

（1） 母公司填0。 

（2） 子公司依公司別由阿拉伯數字1開始依序編號。 

2、與交易人之關係有以下三種，標示種類即可： 

（1） 母公司對子公司。 

（2） 子公司對母公司。 

（3） 子公司對子公司。 
3、交易往來金額佔合併淨收益或總資產比率之計算，若屬資產負債科目者，以

期末餘額佔合併總資產之方式計算；若屬損益科目者，以期中累積金額佔合

併淨收益之方式計算。



 

 

（格式S）(刪除)(修正後) 
 

【修正說明】  

一、本表刪除。  

二、配合現行第十八條第五款之刪除，爰刪除本附表。 

 

 



 

 

（格式 S）(修正前) 

主要股東資訊 
 

股份 

主要股東名稱 
持有股數 持股比例 

   

說明：若公司係向集保公司申請取得本表資訊者，得於本表附註說明以下

事項： 

（1） 本表主要股東資訊係由集保公司以每季底最後一個營業日，

計算股東持有公司已完成無實體登錄交付（含庫藏股）之普

通股及特別股合計達百分之五以上資料。至於公司財務報告

所記載股本與公司實際已完成無實體登錄交付股數，可能因

編製計算基礎不同或有差異。 

（2） 上開資料如屬股東將持股交付信託，係以受託人開立信託專

戶之委託人個別分戶揭示。至於股東依據證券交易法令辦理

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內部人股權申報，其持股包括本人持股

加計其交付信託且對信託財產具有運用決定權股份等，有關

內部人股權申報資料請參閱公開資訊觀測站。 
 


